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和共有４０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１名，有
限合伙人为３９名，认缴出资额５１．８１９８万元，实缴出资额为１万元，各合伙人的
出资情况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比例

（％） 所属部门及职务

１ 罗春霞 普通合伙人 ０．０５１８ ０．１０００ 生产车间管理岗

２ 谢良志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２５５５ ２３．６４９６ 董事长、总经理

３ 龙应国 有限合伙人 ６．０４５７ １１．６６６８ 质量管理中心管理岗

４ 郭强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２７３ ３．３３３３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５ 石禹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２７３ ３．３３３３ 临床数据管理部管理岗

６ 刘扬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７ 刘阳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８ 王东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９ 刘娜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０ 余勋亮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１ 周全亮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２ 李华茹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３ 刘国栋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４ 马保瑞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５ 赵俊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６ 曾维妙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内审部员工

１７ 郭银萍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８ 朱雅楠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９ 王薇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２０ 王雪玲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２１ 杨继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６３７ １．６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２ 刘凤艳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６３７ １．６６６７ 采购部员工

２３ 吝丽莎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６３７ １．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４ 宋修云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７７３ １．５０００ 注册部员工

２５ 苏俊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７７３ １．５０００ 中试车间员工

２６ 杨旭初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７７３ １．５０００ 信息技术部人员

２７ 刘艳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８ 郅葱葱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９ 冯建社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０ 冀亚男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３１ 马传荣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３２ 陈维秋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３３ 孙立叶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３４ 杨海波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３５ 高明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３６ 陈富强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３７ 魏敏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６１４ １．０８３４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３８ 武懂科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生产车间员工

３９ 代雅琪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４０ 王方方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人力资源部员工

合计 ５１．８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６、神州安泰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泰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
认缴出资 ５１．８１９８万元

实缴出资 １．４５６０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９号楼６０１室－３２（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罗春霞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泰共有３６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１名，有
限合伙人为３５名，认缴出资额５１．８１９８万元，实缴出资额为１．４５６０万元，各合伙
人的出资情况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比例

（％） 所属部门及职务

１ 罗春霞 普通合伙人 ０．０５１８ ０．１０００ 生产车间管理岗

２ 谢良志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２４７６ ３１．３５４０ 董事长、总经理

３ 张潇 有限合伙人 ３．５４１１ ６．８３３５ 临床前研发中心管理岗

４ 李伟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０９２ ６．００００ 临床运营部管理岗

５ 曹赛 有限合伙人 ２．７２９２ ５．２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６ 商京丽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７２８ ４．００００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７ 马娟 有限合伙人 １．８１３７ ３．５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８ 赵娜 有限合伙人 １．８１３７ ３．５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９ 孙玲玲 有限合伙人 １．８１３７ ３．５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０ 林威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２００ ２．９３３２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１ 雷容华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２００ ２．９３３２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２ 刘茜（注①）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５６０ ０．８８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３ 周洋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２００ ２．９３３２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１４ 潘煦文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２００ ２．９３３２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５ 汪瑞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 ２．３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６ 王瑞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３６４ ２．０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７ 庞琳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３６４ ２．０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８ 徐雁漪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３６４ ２．００００ 知识产权部管理岗

１９ 李梦雅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２０ 冯亚珍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２１ 青格乐（注②）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２２ 孔德生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３ 王慧玉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４ 黄林生（注③）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５ 刘天娇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６ 郭二红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７ 王飞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８ 杜雪红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９ 胡美玲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３０ 牛熙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中试车间员工

３１ 刘雪杰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３２ 杨少君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３３ 贾彬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３１８ ０．８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４ 刘长君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工程设备部员工

３５ 边金烨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行政部员工

３６ 赵晓明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合计 ５１．８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①：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刘茜已自发行人离职，根据股权激励文件的约
定，刘茜已拥有处分权的激励计划份额继续保留，因此，刘茜仍持有神州安泰
０．４５６０万元的合伙份额。

注②：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青格乐已自发行人离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注③：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黄林生已自发行人离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就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不在神州细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以下简称‘承诺期限’），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也不由神州细胞收
购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神州细胞
的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３８，５３３．５７１４万股，本次申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５，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股） 占比（％） 持股数

（股） 占比（％）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１ 拉萨爱力克 ２６７，８３３，３５０ ６９．５０６４ ２６７，８３３，３５０ ６１．５２３４ ３６个月

２ 神州安元 ２１，９００，０００ ５．６８３４ ２１，９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０６ ３６个月

３ 拉萨良昊园 ２０，００６，０１５ ５．１９１９ ２０，００６，０１５ ４．５９５５ ３６个月

４ 谢良志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４．３２６５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３．８２９５ ３６个月

５ 鼎晖孚冉 １１，９０８，１７７ ３．０９０３ １１，９０８，１７７ ２．７３５４

１２个月 、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２
月自神州细胞控股股东拉
萨爱力克受让的１，３３６，９９３
股股份，自神州细胞股票上
市交易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
得转让 ；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
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
８，３４２，８５７股股份 ， 自２０１９
年３月２６日起３年内不得转
让；其余股份锁定１２个月）

６ 清松稳胜 ８，９３１，１３３ ２．３１７８ ８，９３１，１３３ ２．０５１６

１２个月 、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２
月自神州细胞控股股东拉
萨爱力克受让的８９１，３３０股
股份，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
转让；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
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６，
２５７，１４３股股份 ，自２０１９年３
月２６日起３年内不得转让 ；
其余股份锁定１２个月）

７ 神州安恒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４５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６９ ３６个月

８ ＱＭ６５ ５，７９３，６４５ １．５０３５ ５，７９３，６４５ １．３３０８ １２个月

９ 集桑医疗 ４，４６５，５６６ １．１５８９ ４，４６５，５６６ １．０２５８

１２个月 、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２
月自神州细胞控股股东拉
萨爱力克受让６６８，４９７股股
份，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交
易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
让； 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州
细 胞 增 资 扩 股 取 得 的 ３，
１２８，５７１股股份 ，自２０１９年３
月２６日起３年内不得转让 ；
其余股份锁定１２个月）

１０ 启华二期 ３，８６２，４３０ １．００２４ ３，８６２，４３０ ０．８８７２ １２个月

１１ 盼亚投资 ３，７２１，４８８ ０．９６５８ ３，７２１，４８８ ０．８５４９

１２个月 、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３
月通过神州细胞增资扩股
取 得 的 ２，６０７，１４３股 股 份 ，
自２０１９年３月 ２６日起 ３年内
不得转让；其余股份锁定１２
个月）

１２ 华宏强震 ２，０３３，０５０ ０．５２７６ ２，０３３，０５０ ０．４６７０ １２个月

１３ 神州安成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７３６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１９２ ３６个月

１４ 神州安平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７３６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１９２ ３６个月

１５ 神州安和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７３６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１９２ ３６个月

１６ 神州安泰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７３６ １，８２５，０００ ０．４１９２ ３６个月

１７ 南昌盈科 １，６７８，２７０ ０．４３５５ １，６７８，２７０ ０．３８５５ １２个月

１８ 启明融信 １，５２５，７００ ０．３９５９ １，５２５，７００ ０．３５０５ １２个月

１９ 启明融创 ４０５，５１５ ０．１０５２ ４０５，５１５ ０．０９３２ １２个月

２０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９４ ２４个月

２１ 部分网下配售
对象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２，６２６ ０．５９７８ ６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４５，３９７，３７４ １０．４２８１ －
合计 ３８５，３３５，７１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５，３３５，７１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
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份（万股） 比例（％） 限售期限

１ 拉萨爱力克 ２６７，８３３，３５０ ６１．５２３４ ３６个月

２ 神州安元 ２１，９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０６ ３６个月

３ 拉萨良昊园 ２０，００６，０１５ ４．５９５５ ３６个月

４ 谢良志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３．８２９５ ３６个月

５ 鼎晖孚冉 １１，９０８，１７７ ２．７３５４

１２个月、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自神州细
胞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受让的 １，３３６，
９９３股股份，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
过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８，３４２，８５７
股股份， 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起３年内不得
转让；其余股份锁定１２个月）

６ 清松稳胜 ８，９３１，１３３ ２．０５１６

１２个月、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自神州细
胞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受让的８９１，３３０
股股份， 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
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６，２５７，１４３股
股份， 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起３年内不得转
让；其余股份锁定１２个月）

７ 神州安恒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６９ ３６个月

８ ＱＭ６５ ５，７９３，６４５ １．３３０８ １２个月

９ 集桑医疗 ４，４６５，５６６ １．０２５８

１２个月、３６个月 （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自神州细
胞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受让６６８，４９７股
股份， 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
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３，１２８，５７１股股
份，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起３年内不得转让；
其余股份锁定１２个月）

１０ 启华二期 ３，８６２，４３０ ０．８８７２ 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６８，６７１，６９１ ８４．６８６７ －

八、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票数量： 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四）获配金额：５１，２８０，０００．００元
（五）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４．００％
（六）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１１．４９％，全部为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５．６４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五、发行市净率
９．０３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不适用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８４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

中， 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２８，２００．０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１２０，１１７．３２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２０）第 ０５１８号《验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为８，０８２．６８万元，具体如下：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６，３９７．１９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８６９．６０万元

律师费用 ２０８．６８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５．２８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１１１．９３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每股发行费用为１．６２元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２０，１１７．３２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３１，９９５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３，４３４，４３７，０００股，对应的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３，５１９．４１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００，０００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４２７７０２７％，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１４，２８１，１６５
股，放弃认购数量１８，８３５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３，７００，０００股，其中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３３，７００，０００股，放弃认购数量０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
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１８，８３５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普华永道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对

公司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公司
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和股东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
天审字（２０２０）第１１００８号）。 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发行人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的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未经审计，但已由普华永道审阅，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出具了《审阅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阅字（２０２０）第００６２号）。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
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
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２０２０年１－６月的业绩预测情况
经发行人初步测算， 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６月营业收入约为１６万元至１７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９０．６１％至９１．１６％；预计发生期间费用约为３１，１８８万元至３４，６０３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２３．７７％至３１．２９％；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期间净亏损约为３０，８２３
万元至３２，４８２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净亏损１０，５７４万元至１２，２３３万元；预计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为３０，７６１万元至３２，４１７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
少净亏损１０，４１５万元至１２，０７１万元；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亏损约为３２，０８１万元至３３，７９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净亏损４，２１４
万元至５，９２３万元。发行人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持续亏损，近两年，随着发行人研发规
模的扩大，在研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进度持续推进，导致研发投
入大幅增加。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相关临床试验进
度放缓，预计研发投入增幅有所放缓。 综上，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发行人经营情
况平稳，不存在异常变化。

上述２０２０年１－６月预计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审计
或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产业政

策、税收政策、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及主要ＣＲＯ服务的结算价格、发行人经
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
大变更，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中金公

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１１００６０７７７０１３０００３６２７２２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公司 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４１５０１６０００３４０６５０６５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神州细胞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发行
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神州细胞具备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 因此，本机构同意保荐神州细胞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陈贻亮、谢晶欣
联系人：陈贻亮
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陈贻亮：于２０１８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谢晶欣：于２０１４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上市项目的
保荐代表人，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
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期限

的安排
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良志就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１）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
份， 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
份。

（２） 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神州细胞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
因素作相应调整。

（３）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人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份。

（４）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本人在神
州细胞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将向神州细胞申报所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及变动情况。如符合转让条件，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
过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神州细胞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在离职后半年
内，将不会转让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份。

（５）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人不减持直接持有或
间接神州细胞股份。

（６）特别地，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的情形下，本人为员工股权
激励之目的转让持有的神州细胞员工持股平台 （即天津神州安元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神州安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神州安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神州安成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神州安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
神州安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的，不受本函限制，本
人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的方式进行上述转让。

（７）若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２、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李翰园、 拉萨良昊园就所持股份的股份锁

定作出如下承诺：
“（１）本人 ／本公司对于本人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

的神州细胞的所有股份， 将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本人 ／本公
司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 ／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的所有股份。

（２） 神州细胞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 ／本公
司直接 ／间接持有神州细胞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上述收盘价应
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３）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人 ／本公司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 ／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４）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人 ／本公司不减持直
接 ／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５）若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 ／本公司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３、发行人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就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１）本公司对于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

所有股份，将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直
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所有股份。

（２） 神州细胞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直接
持有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
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３）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公司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持有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４）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
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神州细胞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公司不减持直接
持有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５）若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４、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
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就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不在神州细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以下简称‘承诺期限’），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也不由神州细胞收
购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的神州细胞
的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５、发行人其他股东
（１）公司其他股东中的华宏强震、南昌盈科、ＱＭ６５、启华二期、启明融创、

启明融信作出如下承诺：
“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下简称

‘承诺期限’），本企业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 ／本
公司已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也不由神州细胞收购本企业 ／本公司在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２）集桑医疗
公司其他股东中的集桑医疗作出如下承诺：
“１）就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自神州细胞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受让６６８，４９７股股份（‘受让股份’），本公司承诺：
①受让股份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受让股份。
②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公司不减持受让股份；
③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公司不减持受让股份；
④神州细胞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持有受
让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
相应调整。

２）就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３，１２８，５７１股股份
（‘新增股份’），本公司承诺：

新增股份自神州细胞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３年内 （‘三
年承诺期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由神州细胞收购新增
股份。 三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下，新增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３） 就本公司已持有的自非控股股东受让的６６８，４９８股股份 （‘已持有股
份’），本公司承诺：

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一年承诺期
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股份，也不由神州细胞
收购已持有股份。一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条件下，已持有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３）清松稳胜
公司其他股东中的清松稳胜作出如下承诺：
“１）就本企业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自神州细胞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受让８９１，３３０股股份（‘受让股份’），本企业承诺：
①受让股份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受让股份。
②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企业不减持受让股份；
③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受让股份；
④神州细胞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企业持有受
让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
相应调整。

２）就本企业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６，２５７，１４３股股份
（‘新增股份’），本企业承诺：

新增股份自神州细胞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３年内 （‘三
年承诺期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由神州细胞收购新增
股份。 三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下，新增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３）就本企业已持有的自非控股股东受让的１，７８２，６６０股股份（‘已持有股
份’），本企业承诺：

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一年承诺期
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股份，也不由神州细
胞收购已持有股份。一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条件下，已持有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４）盼亚投资
公司其他股东中的盼亚投资作出如下承诺：
“１） 就本企业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２，６０７，１４３股股

份（‘新增股份’），本企业承诺：
新增股份自神州细胞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３年内 （‘三

年承诺期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由神州细胞收购新增
股份。 三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下，新增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就本企业已持有的自非控股股东受让的１，１１４，３４５股股份（‘已持有股
份’），本企业承诺：

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一年承诺期
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股份，也不由神州细
胞收购已持有股份。一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条件下，已持有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５）鼎晖孚冉
公司其他股东中的鼎晖孚冉作出如下承诺：
“１）就本企业于２０１９年２月自神州细胞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受让１，３３６，９９３股股份（‘受让股份’），本企业承诺：
①受让股份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受让股份。
②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企业不减持受让股份；
③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受让股份；
④神州细胞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企业持有受
让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
相应调整。

２）就本企业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通过神州细胞增资扩股取得的８，３４２，８５７股股份
（‘新增股份’），本企业承诺：

新增股份自神州细胞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３年内 （‘三
年承诺期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由神州细胞收购新增
股份。 三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下，新增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３）就本企业已持有的自非控股股东受让的２，２２８，３２７股股份（‘已持有股
份’），本企业承诺：

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一年承诺期
限’），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已持有股份，也不由神州细
胞收购已持有股份。一年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条件下，已持有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

６、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１）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王阳）（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唐

黎明（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ＺＨＡＮＧＨＵＡ ＬＡＮ（兰章华）（作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盖文琳（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赵桂芬（作为高级
管理人员）分别就其所持股份的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１．自神州细胞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份，
也不由神州细胞回购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份。

２．本次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本次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神
州细胞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
素作相应调整。

３．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人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股份。

４．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神州细胞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
间，将向神州细胞申报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及变动情况。如符
合转让条件， 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会超过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神州细胞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神
州细胞股份。

５．若神州细胞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人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６．若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７．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
（２）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潘范彬、张延静、孙春昀、罗春霞就所持股份的股

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１）本人自神州细胞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间接持有的神
州细胞股份。

（２）在神州细胞实现盈利前，自神州细胞股票上市之日起３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人不减持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的神州细胞的股份。

（３）自本人于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本
次发行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本人所持神州细胞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减持比例可累积使用。

（４）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５）如违反该承诺给神州细胞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二、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谢良志作出如下承诺：
“（１）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

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人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
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人将会在
较长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人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 将根据
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将遵守以下要
求：

１）减持条件：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两年内，发行人股票价格高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时，或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发行人股
票价格高于发行人最近一期公告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公
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
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本人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２）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
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等；

３）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的要求；

４）减持数量：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４个会计年度和第５个会计年度
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 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
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４）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若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５）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
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
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若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２、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李翰园、拉萨良昊园作出如下承诺：
“（１）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人 ／本公司未来持续看好发

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人 ／本公司认为
上市即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 而非短期套利的
投机行为。 因此，本人 ／本公司将会在较长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本人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人 ／本公司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
情况下，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发行
人股份。

（３）本人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
份将遵守以下要求：

１）减持条件：本人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两年内，发行人股
票价格高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时，或本人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
两年后，发行人股票价格高于发行人最近一期公告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
计基准日后，因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
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本人 ／本公司
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２）减持方式：本人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

３）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的要求；

４）减持数量：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４个会计年度和第５个会计年度
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本人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
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４）本人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若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５）如本人 ／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人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因
违反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若因本人 ／本公司违反
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

３、发行人控股股东
发行人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作出如下承诺：
“（１）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

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公司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股份的行
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公司将
会在较长时期较稳定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公司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将
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将遵守以
下要求：

１）减持条件：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两年内，发行人股票价格
高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时，或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发行
人股票价格高于发行人最近一期公告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因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公司净资产或
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本公司可以减持发行人股
份。

２）减持方式：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３）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则的要求；

４）减持数量：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４个会计年度和第５个会计年度
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
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４）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若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５）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
体上公开说明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因违反上述承
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若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事项给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４、发行人其他主要股东
发行人其他主要股东神州安元作出如下承诺：
“（１）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

有发行人股票； 本企业认为上市即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是发行人融资的一种
重要手段，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 因此，本企业将会在较长时期较稳定持
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企业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 将根
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３）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将遵守以
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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